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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論 文 導 讀  

 

保險事故發生後相關實務條款效力之研究 
 

 編目：商事法 
出處 月旦法學雜誌，第 207 期，頁 5~16 

作者 江朝國教授 

關鍵詞 危險事故發生後、通報憲警、相對強制規定、證明文件、隱藏性義務 

摘要 

我國保險法第 58 條，係危險事故發生後，須通知保險人之規定，基於保全標的、

調查事實之故，對於保險人有相當的重要性。現行保險條款運作上，除了通知期

限與方式之約定外，多有約定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須為憲警通知或提出特定資料，

若違反則生保險人得解除契約或無庸給付保險金等效果，對被保險人影響甚鉅。

本文以下對此相關條款為討論，並提出本文見解以供參考。 

重點整理 

保險事故 

發生後之 

通知 

通知期限： 

依保險法第 58 條，原則上通知義務人於知悉保險事故發生後之隔

日起算五日內須將其事實通知保險人，惟此五日期限於下列兩種

例外情形不適用之： 

(一)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如本法第 84 條準用海商法第 149 條之規

定，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於知悉保險之危險發生後，應即通知保

險人。 

(二)除契約另有訂定者：本條文雖規定得將通知期限委由當事人以

契約改變之，但其變更之結果是否得較本條之規定更不利於被

保險人，學說上有不同之見解： 

1.任意規定說 

本條既有「契約另有訂定外」用語，則性質應為任意規定，

基於契約自由原則，保險契約自得予以變更，且從保存事故

現場資料、確定理賠責任、並維護保險人代位權的角度，以

採任意規定說為當，此五日期限，並無強制性。 

2.相對強制規定說 

(1)所謂相對強制規定係指此類規定原為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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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理 

保險事故 

發生後之 

通知 

設，原則上亦不得以契約方式變更之，但若有利於被保險

人或要保人者，不在此限。此類規定為最低之契約內容標

準，以防止保險人以附合契約之方式剝奪其權益。 

(2)保險法第 54 條第 1 項並未明列何事項為相對強制規定，但

參酌相對強制規定之目的，保險法第五八條所規範之五日

規定應為最低之契約內容標準，故不得另以契約約定較五

日短為通知，若為此等約定，應屬違反相對強制規定，該

條款無效。 

3.本文見解 

(1)就保險法第 58 條所規定保險事故發生後五日內須對保險

人通知之部分，本文認為此為一種相對強制規定。 

(2)相對強制規定種類有三： 

A.主要類型的相對強制規定，在保險契約法中是以強制規

定方式呈現。 

B.隱藏式的相對強制規定，本文在後對此所說明。 

C.條文中有「除契約另有約定」或「除當事人另有訂定」

等類似文字之相對強制規定。 

(3)相對強制規定之認定，應從條文之立法目的予以判定，並

非一概單純以有無上開用語為解釋條文屬性之依據。 

(4)故本法第 58 條所規範保險事故發生後，五日內須通知保險

人之期限規定，屬相對強制規定，當事人得約定變更較五

日長的期限，惟不得限縮較五日短，否則該約款無效。 

通知方式： 

保險事故發生通知之方法，本法並無特別規定，惟是否得約定必

須以書面通知，學說實務上有爭議： 

(一)肯定說認為保險法對於通知方式並無限制，基於契約自由原

則，並無不可。 

(二)本文認為應採否定說； 

1.基於保險契約之附合性，為保護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應將其

解釋成相對強制規定，而本文將其歸類為隱藏性的相對強制

規定。 

2.即法條並未規定其通知方法，為保護通常無磋商空間之要保

人或被保險人與保險契約的實質內容，若保險人以定型化條

款限定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須以書面通知，屬違反隱藏式相對

強制規定，該條款應屬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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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理 通報憲警處理 

意義： 

關於通報憲警處理，保險法上並無相關之規定，保險人以條款要

求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於保險事故發生時報警處理，希望以公權力

方式介入，避免虛構保險事故，且公文件之證明度較高，能使事

故之責任歸屬更加明確，防免事後紛爭。 

性質與違反之效果： 

(一)實務上之見解 

1.保單條款上約定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違反時，保險人得「不負

賠償責任」或免除給付保險金之責任，曾有法院判決認為若

當事人違反通知憲警義務，保險人得無庸給付保險金； 

2.而後有判決表示不得依保險法第 57 條解除契約。 

3.另有實務最高法院八十四年度台上字第一六二七號判決進一

步表示，應類推適用保險法第 63 條規定，此係是否對保險人

負損害賠償責任的問題，而不能依約定使保險人免除給付保

險金之責。 

(二)學說看法 

有學者認為依據保險法第第六六條規定，報警義務條款並非保

險契約主義務，亦非法定基本義務，且報警義務之目的在於避

免損害之擴大，為使保險人有效控制風險，而係當事人約定之

特種義務，故被保險人之報警義務性質上應屬特約條款。若通

知義務人違反報警義務，依保險法第 68 條，保險人得主張解

除契約。 

(三)本文見解 

1.保險人給付保險金之義務於保險事故發生時即已確立，報警

義務只是為取得報案證明僅為證明保險事故已發生，並明確

認定損失範圍，若認為被保險人不履行該等義務，保險人即

得解除契約，對被保險人未免過於苛刻。 

2.而是否得類推適用保險法第 63 條規定，應考量通報警察於該

保險類型之意旨而定。 

3.通報憲警主要目的與我國保險法第 58 條之危險事故後通知

目的不相同，無法依平等原則以類推適用之方式逕對違反憲

警通知產生損害賠償的法律效果。 

4.將通報憲警明定於保險契約中，屬證明方式之一，無強制規定要

保人或被保險人必須提出特定的證明文件，若有其他方式證明亦

無不可，可見係屬提出證明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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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資料的 

提供 

特定資料提供之性質： 

(一)隱藏性義務說(目前保險實務運作所通認) 

1.保險法上對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隱藏性義務，係指法條雖

無明文規定，但得基於保險法理直接加諸於其義務。依據保

險法理，保險人為確定保險事故之發生、發生之原因及給付

賠償金之範圍、或保全其代位權等所須之資料，應由被保險

人或要保人提出。 

2.於我國保險法規未列入規範情況下，保險人基於保險契約為

最大誠信契約，以契約條款方式訂定此等義務並無不當，且

此屬保險事故發生後保險人控制危險及損失方式之一，法條

雖無明文規定，仍得視為隱藏性義務，而加諸於要保人或被

保險人。 

3.惟此等義務不得超過保險人確定保險事故發生及賠償範圍或

為行使代位權所必要者，且須以被保險人或要保人依一般情

形得獲得者為限，以避免保險人訂定過苛之條件，造成要保

人或被保險人不利。 

(二)證明文件說 

在保險單條款中，按保險種類而要求保險事故發生後必須提出

特定資料，皆屬保險法第 34 條證明文件之範圍，保險人擬定

條款時，具體列出證明文件之事項，僅提供要保人或被保險人

參考之方向，對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並無拘束力，違反時亦無懲

罰之法律效果，有其他證明文件得以證明仍然可行。 

(三)本文見解 

1.本文認為提供特定資料認定為證明文件較為妥適，依保險法

第 34 條規定，該特定資料得屬證明文件之範圍內，屬法條已

有規範之事項，依此無須討論隱藏性義務。 

2.而保單條款中所指之特定資料，性質上已屬證明文件之範

疇，若將該特定資料定位為隱藏性義務，反而無端加重要保

人及被保險人之義務。 

違反之法律效果： 

(一)若對於保險事故後須提出特定資料定位為隱藏性義務，則其性

質應和保險事故發生通知義務雷同，故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未依

約定提供或告知特定資料時，保險人不得解除契約或主張不負

保險金給付責任，而只能請求因此而產生之損害賠償。 

(二)惟本文認為，保險事故發生後須提出的特定資料僅係提出證明

文件之一種，有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得證明事故發生原因與理賠範

圍亦為可行，違反條款而未提出該特定資料，並不會有法律上不

利益的處罰發生，效果類似法律上之訓示規定，不會遭受責罰。 

考題趨勢 

本文介紹了保險實務上三種條款，從各種條款之性質及學說爭議都有透徹的分

析，建議同學仔細研讀，並辨明保險法中絕對強制規定與相對強制規定之異同，

以增進自身保險法基本概念的熟練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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